关于分公司员工食堂食材供应商遴选项目
需求文件
江西分公司拟开展公司“员工食堂食材供应商遴选”普通分散采购项目，按照《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散采购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现将分散采购需求有关事项汇报如下：
一、采购项目概况
（一）采购项目的名称：江西分公司员工食堂食材供应商遴选
（二）项目背景：员工食堂即将于近期启动运营，鉴原食堂食材配送供应商实际运营中发现多次价格居高不下等问题，拟选取一家专业食材配送公司作为员工食堂食材供应商，供应食堂日常所需全部食材及相关调配料等消耗品。
（三）实施目标：1.食材满足日常日均早餐及中餐约60人用餐；2.采购内容：满足但不限于米、面、油、生鲜鱼肉、蔬菜类、果蔬、冻货类、干货类、豆制品、家禽、鲜蛋、调料类（调味品、佐料等）；3.产品日期要求：米、面、油、冻货类、干货类、调料类（调味品、佐料等）等包装产品送达采购人指定收货地时其有效期剩余时间不得少于产品质量有效期的三分之二；生鲜鱼肉、蔬菜类、果蔬、豆制品、鲜蛋、家禽等生鲜产品须保证新鲜程度。
（四）采购价格要求：供货价格每月确定一次，以批发时价即不得高于周边三个大型商超（天虹、华润万家、大润发）相同货品（或同类货品）的平均价计算，商超活动特价除外。

年度预算价按照每天早中餐食材供需量合计每天不超过1000元，按照月工作日22天计算累计约26.4万元一年，接待餐按照每年4万元计算，采购两年期，合计60.8万元。

二、商务要求

（一）付款方式：货款每月结算一次。成交供应商提供经合同双方签字验收的销售清单单据，经采购人核实无误后，凭成交供应商出据的正规发票，予以转账支付。

（二）供货时间：成交供应商必须按采购人要求进行供货，不得以量少等理由拒绝或拖延供货，若合同履约期内发生多次拒绝或拖延供货的，视为不诚信供应商，采购人有权提前终止合同。

（三）服务期：服务期限两年，以合同约定时间为准。

（四）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成交供应商必须按采购人指定地点堆放整齐等待验收。交货时配送人员需出示健康证及供货清单，未出示健康证或供货清单，采购人有权拒绝收货。

（五）运输方式及费用负担：货品供应的运输费、搬运费、税金等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担，到达采购方指定地点时，成交供应商负责卸货。

（六）售后服务：采购方在收货后对货品质量向成交供应商提出异议，成交供应商应负责更换，验收无异议则由采购方验收人员，与成交供应商在送货单据中签字确认，验收单据将作为付款凭证；双方对质量有争议，如需将货物送至具有资质的质量检测机构检测的，检测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支付。
（五）合同模板（使用合同范本或合同审核情况）
详见员工食堂配送合同模板

技术要求（如适用）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竞争性谈判。

（六）供应商具有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响应文件须提供证书复印件进行佐证）。                             
四、服务要求
供应食材满足国家关于食品安全的各项标准，且符合签订合同约定的各项要求。

